長庚大學就業輔導活動實施計畫

1、 活動目的
為協助本校在學學生瞭解當前產業動態、對企業之經營與特性有所瞭解，以規劃個人之學習方向，強化就業所需專業能力與加深職場倫理認知，提升學生未來就業競爭力。
2、 主辦單位:學務處就業服務暨僑外生輔導組。
3、 協辦單位:本校各系所。
4、 活動類別:
(1) 企業參訪。
(2) 就業專題講座。
(3) 企業徵才說明會。
5、 辦理方式:
(1) 學務處就業服務暨僑外生輔導組主動辦理:
1. 學務處就業服務暨僑外生輔導組依各企業(廠商)申請，經審查合格後，公告相關活動資訊，受理學生報名，各場次活動報名人數至少20人(含)以上，始得續辦活動相關作業，活動如涉及校外參訪或經費支用者，需另案呈准權責主管。
2. 各類活動辦理時間、場次，配合系所推薦(申請)場次實況，適時調整。
(2) 各系(所)推薦:
1. 各系(所)結合產學合作資源，得於開學後2週內填具「就業輔導活動申請表」，經系所主管審定後，推薦符合系(所)學生之「就業講座」、「企業徵才」相關活動；學務處複依系(所)推薦表，管制活動辦理事宜。
(3) 各系(所)申請「企業參訪」:
1. 公告收件期限內以本校教師名義向系所提具「就業輔導活動申請表」，經系所主管審定後，送至學務處就業服務暨僑外生輔導組，再由學務長召集學務處執行秘書、就僑組組長、課外組組長、生輔組組長及校長室一人等組成審查小組實施審查。
2. 申請期程為每學期開學後2週，(依公告時間申請辦理)，經審查小組審查通過後，活動執行期間為次學期。
3. 經費補助項目包含租車費、保險費等，考量資源分配之公平性，每學期各系(含獨立研究所)至多補助1場。
4. 企業參訪每場人數經費補助為核實支付，補助經費項目包含租車費、國內旅遊平安保險費，補助金額上限1萬元整，不足部分由各系所自籌，補助項目說明如下表：
	項目
	說明

	租車費
	以遊覽車標價核實支付。

	國內旅遊平安保險費
	每人補助上限40元(保險金額為新台幣100萬元附加醫療險新台幣10萬元)，依保險清冊之人數核實支付。


5. 每場活動在校學生參與人數至少應為20人(含)，活動補助對象為本校專兼任教師、教職員與在學學生。成果報告資料或相關核銷單據繳交不齊全等執行成效不佳者，經通知後未能補正者，則不予補助，並納列入下年度活動申請審查參據。
6. 成果報告及經費核銷
(1)成果報告包含執行單位、活動名稱、活動時間與地點、講師名稱、課程指導老師、活動目的、預計提升學生之能力、績效指標、活動滿意度、活動成果截錄、活動照片(含活動照片六張、參加人員簽到表及學生參與活動心得三篇(每篇至少300字以上)等項目(附件三)。
(2)活動結束後需於2週內繳交成果報告書與相關核銷單據。
7. 其他注意事項
(2)學生參加企業參訪由本校專任教師或任課老師擔任領隊，負責安排行程與維護團員秩序及安全，且務必辦理參加學生投保旅遊平安險。
(3)辦理企業參訪之系所，為使學生參與活動之安全，交通工具需符合教育部112年10月16日修頒「學校辦理校外教學活動租用車輛應行注意事項」(臺教學（五）字第1122805080A號令)。
(4)辦理活動之系所務必辦理參加學生投保旅遊平安險，為新臺幣壹佰萬元附加醫療險壹拾萬元。
(5)教師申請「企業參訪」、「就業資訊講座」等相關作業之連繫與發函辦理，請所屬系所辦理。
(4) 「企業參訪」、「就業專題講座」、「企業徵才說明會」等活動參加學生以不影響學生修課為原則，學生不得以參加活動為由申請「公假」。

六、預估經費明細表:
	項目
	科目
	費用
	場次
	總額

	企業參訪
	租車費及國內旅遊平安保險費
	10,000
	2
	20,000

	就業資訊講座/
企業徵才說明會
	講師費
	4,000(2,000/小時)
	13
	52,000

	
	餐費
	80/人
	13
	26,000

	總計
	 
	
	15
	98,000



七、本要點所需經費納編114年度「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技院校務發展計畫之校務發展年度經費」支應。







   （系所名稱）   就業輔導活動申請表
	活動類別
	□企業參訪

	活動名稱
	

	辦理時間
	(系上學生可配合辦理時間)

	活動地點
	

	參加人數
	(系上預估可參與人數)

	負責老師
(需填帶隊老師)
	
	電話(分機)
	

	
	
	電子信箱
	

	活動概述
	

	預期成效
	


	經費概算
（請依計畫書金額編列，上限10,000元/場）
	經費項目
	計算式
	小計
	備註

	
	保險費
	
	
	僅限「企業參訪」申請

	
	租車車資
	
	
	

	
	共申請補助
	
	


系/所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系/所主管：





   （系所名稱）   就業輔導活動推薦申請表
	活動類別
	□企業徵才說明會 □就業專題講座

	講師姓名
	

	出席意願
	□講師有意願出席

	預定辦理時間
	(系上學生可配合辦理時間)

	活動地點
	□活動中心2樓 學務處會議室 □其他:____________

	參加人數
	(系上預估可參與人數)

	系(所)聯絡人
	
	電話(分機)
	

	
	
	電子信箱
	

	講師(企業)聯絡人
	
	電話(分機)
	

	
	
	電子信箱
	

	講師資歷
	講師單位[公司]:
講師資歷(條列式)


	講授大綱
(徵才職缺概述)
	


系/所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系/所主管：
註:
1. 本表經系(所)送審核定後，逕送學務處就業服務暨僑外生輔導組辦理。
2. 學務處就業服務暨僑外生輔導組收到系(所)申請表並經審查合格後，公告相關活動資訊並受理學生報名，各場次活動報名人數至少20人(含)以上，始得續辦活動相關作業，會以該推薦學系(所)學生作為優先參與活動對象，其餘依填報時序。













   （系所名稱）   就業輔導活動申請表成效表
	活動類別
	□企業參訪 □企業徵才說明會 □就業專題講座

	活動名稱
	

	辦理時間
	

	活動地點
	

	實際參加人數
	

	負責老師
(企業參訪帶隊老師)
	
	電話(分機)
	

	
	
	電子信箱
	

	活動成效
	

	活動精進方式
	

	實支經費
	經費項目
	計算式
	小計

	
	保險費
	
	

	
	租車車資
	
	

	
	共補助
	

	其他檢附資料
	□活動照片及解說6張   □活動問卷
□出席人員簽到表       □收據（講師鐘點費租車、保險）


系/所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系/所主管：
   （系所名稱）   就業輔導活動活動照片
	圖一、○○○○
	圖二、○○○○

	圖三、○○○○
	圖四、○○○○

	圖五、○○○○
	圖六、○○○○








   （系所名稱）   就業輔導活動出席人員簽到表
	名稱
	

	時間
	
	地點
	

	NO
	學生姓名
	NO
	學生姓名
	NO
	學生姓名

	1
	
	19
	
	37
	

	2
	
	20
	
	38
	

	3
	
	21
	
	39
	

	4
	
	22
	
	40
	

	5
	
	23
	
	41
	

	6
	
	24
	
	42
	

	7
	
	25
	
	43
	

	8
	
	26
	
	44
	

	9
	
	27
	
	45
	

	10
	
	28
	
	46
	

	11
	
	29
	
	47
	

	12
	
	30
	
	48
	

	13
	
	31
	
	49
	

	14
	
	32
	
	50
	

	15
	
	33
	
	負責老師(簽名)：


	16
	
	34
	
	

	17
	
	35
	
	

	18
	
	36
	
	



